
正 本
檔  號 :

保存年限 :

函

地址 :1lU2U4臺 北市信義區市府路
l號

lUUUU1

臺北市中正區開封街 1段 lU5號4樓之9

發文日期 :中 華民國l15年 3月 3日

發文字號 :北市衛食藥字第11兒U9“91號

速別 :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:

附件 :

但
:
寒

:

:

:

一

:

臺北市政府衛生局

受文者 :台 北市醫療器材商業同業公會 謈鞏令1,毀孓縣市眨挖72U8889
) 車象7U77

傳真 :U2-272U5321

電子信箱 :ad96兜@gUⅥ taΦd

工旨.:有關康威車技有r艮公司製隻至 I＿杏舞醫用口﹉罩(峚﹉減菌】一＿＿
衛部醫器製壹字第UU8929號 ,批號同製造 日期 :

四24U5他 ,保存期限 :5年」產品標示不符醫療器材管理
法第33規定條 ,違反醫療器材管理法規定 ,請轉知所屬會
員配合回收事宜 ,請查照。

說明 :

。 、依據 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115年 2月 2t日 局授衛食藥字第
l15UU2U74U1勃完j珩功垶工里。

一

、案係高雄市橋頭區衛生所於115年 1月 15日 至其轄區 「陽羽
企業行」 (高雄市橋頭區仕豐路11號 1樓 )查獲 旨揭醫療
器材 ,產品外包裝未標示 「效能 、用途或適應症┘ ,違反
醫療器材管理法第33條規定 ,並業經臺中市政府衛生:局裁
處在案。

三 、依據醫療器材管理法第58條第1項第5款及醫療器材回收處
:理辦法第2條規定 ,本案係屬第3級回收 ,應於6個月內辦
理回收完畢 ,為保障民眾使用安全 ,請惠予轉知所屬會員
,如有案內產品請配合旨揭公司回收事宜。

正本 .:台 北市醫療器材商業同業公會 ‵臺北市儀器商業同業公會 ‵台北市醫師公會 、臺
北市藥師公會 、臺北市藥劑生公會

副本 :

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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